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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育促进法》指明了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第一监护人，在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中占据着主导

地位。家庭教育一直在我国备受重视。可近年来，离婚率的攀升使得家庭结构失衡、家庭教育能力失灵，

直接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落地明确了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和家

庭教育者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义务等方面内容，包括离异家庭。同时《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政府指导

和主动干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比较具有鲜明特征的一环。本文通过对单亲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

导、社会扶助、政府介入等措施探讨来提升单亲家庭子女的接受家庭教育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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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specifies that parents, as the primary guardians of minors,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enforcement of child discipline against minors. The child discipline has al-
ways been highly valued in our countr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rising divorce rate makes 
the family structure imbalance, child discipline failure, directly affecting the interests of minor 
children.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clarifi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child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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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inors and the legal obligations of family educators, including divorced families. At the same 
tim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in the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active intervention, i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m, mor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 link.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as-
ures to enhanc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ldren from single-parent families by providing child 
discipline guidance, social assistance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single-parent child discip-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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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2022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落地，标志着家庭拥有社会最小的育人组织功能

在我国得到了法律的认可。纵观中国的家庭教育发展史，家庭教育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要：“修身”、“齐

家”、“平天下”，具体的诠释了家庭教育的价值诉求。但是近年来频繁出现了“生而不养”、“养而

不教”、“教而不当”等现象，不仅关系个人发展成长，更是事关国家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家

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

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1]。”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家庭教育也进入立法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落地，提高了家庭教育的地位，使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同时也更加具体明确了父母在

家中的教育职责。 

1.2. 研究意义 

1.2.1. 家庭教育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点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陈鹤琴先生在《家庭教育》中写道：“至于(一个人)知识丰富与否、思想

发展与否、良好习惯之养成与否、家庭教育实应负完全的责任。”家庭教育不仅奠定了个体成长成才的

底色，更是关系到家风和社会风气养成以及民族文明的传承。这同时也表明了家庭教育的双层次含义：

第一是家庭教育对个体成长的终生的影响；第二是家庭教育的成败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

记也多次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2]，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在推动社会

和谐、民族进步、国家发展中发挥的巨大功效。因此，需深入研究和完善家庭教育，将其育人功能发挥

到最大。 

1.2.2. 家庭教育日益上升为国家战略 
《辞海》中对“家庭教育”的诠释：“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

的教育[3]。”这是从狭义的方面限制了家庭教育的施教者、家庭教育的受教者和家庭教育的中介。家庭

教育原本是一种私人教育，是最具私密性的教育类型。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教育理念的多元化改革与

发展，新时代的家庭教育理念、性质、功能等产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教育不再是“一家之事”。《家庭

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表明了家庭教育已由“小事”、“家事”上升为“国事”，意味着政府主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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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家庭教育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是为了提供帮助与指导给那些无法适应新时代家庭教育需求的家庭教育

者，实现家庭子女个性化和社会化成长的育人目标，更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家庭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

保障教育整体质量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落地。 

2. 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 

纵观我国当代家庭教育的发展与变迁(1949~至今)，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1950 年的第一部

社会主义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我国家庭家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1991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家长教育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1996 年《全国家庭教育工作

“九五”计划》点明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子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使得家庭、学校、社会协调

配合；2010 年颁布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成为我国首份国家层面科学、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性文

件；2015 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充分阐述了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明确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支持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格形成。尽管国家对家庭教育已经有了

相关的政策指导指引，但仍未形成专门的家庭教育法。直到 2021 年全国性家庭教育法提上立法日程到

2022 年《家庭家育促进法》的正式出台，意味着我国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法治化

管理轨道。《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也已将家庭教育全面纳入国家教育整体现代化体系之中，力求多维

度、多层次、多渠道来配合家庭教育实施。由此可见，家庭教育是我国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以中国

是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最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 

3. 离异家庭教育现状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引起家庭结构变化。21 世纪离婚率的不断增长，导致完整家庭结构

不断崩解，稳定的家庭教育“三角形”结构失衡，离异单亲家庭数量随着离婚率增加而随之上涨。根据

《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2022 版》的发布，2000~2020 年全国结婚率数据呈“先升后降”趋势。2020 年结婚

率 5.8%相比 2013 年最高点 9.9%下降了 4.1%。与此同时，离婚率则从 2000 年 0.96%上升至 2020 年 3.1%，

最高点 2019 年 3.40%相比最低点 2002 年 0.9%，飙升近 4 倍[4]。婚姻关系的解体致使家庭教育在其完整

性上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的常态家庭教育转变为非常态家庭教育。现如今离婚的话题似乎已经跳出了“沉

重话题”的牢笼，但随之而来的子女教育问题却格外突出。家庭教育功能的失灵会使长期处于这样环境

中子女在人格形成和习惯养成时偏离合理正常的发展轨道，在社会交往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社会和国家

产生负效应[5]。 

3.1. 间接抚养人家庭教育权名存实亡 

夫妻关系解体，除去物质上的合理分割，最重要的是子女教育教养协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中虽指明了离婚后父母双方对于子女抚养权的归属、抚养费的分担和探望权的行

使，但对间接抚养人教育子女的具体的内容、模式和目的等权利和义务都未给出明确导向。直接抚养人

的权利时常处于“一人独大”的境地，直接拍板决定子女的各项大小事务，架空、剥夺间接抚养人的家

庭教育权。同时他们还有拒不配合、阻碍间接抚养人行使探望和躲藏子女的情况时常存在。为逞一时心

里之快而以子女的最佳利益作为牺牲品，使子女只能获得单方面的家庭教育权。甚至有些父母离婚后，

未获得抚养权一方的父或母直接用抚养费来代替家庭教育，子女的家庭教育天平完全失衡。最坏的情况，

间接抚养人既不交付抚养费，也不探望子女，不仅迫使抚养者独自承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而且

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也沦为空谈。 

3.2. 离异子女多重问题频发 

稳定的家庭结构有利于家庭教育功能的良好发挥。而离婚触发家庭结构失衡进而带来的家庭教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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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失调，直接影响单亲子女的健康成长。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关系上，家庭结构的

破裂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的，历来被视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之一[6]。但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原

因仍然是家庭功能的缺失而非结构的不健全[7]。一些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2018 年至 2022
年 9 月，未成年人脱离家庭后实施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 48% [8]。与此同时，离异家庭的经济功能、情

感功能或是社会化功能等残缺都会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实效，未成年人易形成自卑、孤僻、社交困难等

障碍，增加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 

3.3. “双减”政策后单亲家庭教育压力倍增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 [9]，旨在让中小学生的教育生活回归常态，走向科学化，

力求教育增智提效，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校外培训机构的削减更进一步凸显了家庭教育的作用。

但该政策让本就独自抚养子女而缺少精力去辅导孩子或者教育素质不足而无法辅导孩子的单亲家长双倍

增加了隐性焦虑：校外空余时间该如何安排子女的学习、自身工作繁忙如何抽出时间进行更好的陪伴等，

在离异家庭中一个人教育显得更加力不从心。而《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重要使命就是做所有家长教育的

引路人，让家长做教育的明白人：子女的学习教育不能局限于成绩，父母也不能做子女教育上的“甩手

掌柜”而忽视自身在家庭教育中的责任。父或母更应发展子女综合性素质，应关注子女的心理问题、加

强教育指导，培养其坚韧品格。同时也让家庭教育从边缘化走向中心，不仅凸显了家庭教育的价值，也

增加了家校合作可能性[10]。 

4. 基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离异家庭教育落实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使家庭教育纳入了家庭教育的管理体系，同时“促进”二字不仅体现出

国家对于家庭教育自身规律和私有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凸显出《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各种类型家庭家

长的赋能，为其提供充分的专业指导，既做好了家长的亲职教育工作，又为其带娃提供了科学指引，将

现代法治渗透到传统家庭教育中。 

4.1. 离异家庭教育更需遵循教育规律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一章总则中点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第

三章国家支持中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11]。自从“双减”政策出台后，

很好解决了学生学业过重这一顽疾。但是“双减”并不是调节当前教育内卷环境下的“万金油”，不仅

错位的家校关系需要调节，焦虑的家庭教育氛围也需缓和。双减后的单亲家庭父母更需以《家庭教育促

进法》为纲，关爱子女，提高其综合素质，跳出“唯分数论”的怪圈；同时单亲家庭教育的父母不可怀

有亏欠而对子女过分溺爱的心理，要教导子女勇敢面对人生路上的挫折，面对困难迎头直上；其次，更

应重视培养子女的创新能力，这是传统家庭教育向现代家庭教育转变的重要特点。现在家庭子女已不再

是单向的知识的吸收者，更是知识、智慧的应用者、创造者和更新者以适应现在社会信息和经济发展的

需要。因此，单亲家庭在培养人格健全和独立自主的未来公民的道路上也不能落伍。 

4.2. 父母双方均应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八条指出，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父母或视具

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儿童与家庭中指出要发挥家庭立德树人第一所学校作用，培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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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教育引导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落实抚养、教育、保护责任，树立科学育儿理

念，掌握运用科学育儿方法。《家庭教育促进法》二十条更加具体指出，离异父母也应相互配合完成子

女的家庭教育责任，不可疏于懈怠，两者应通力合作，即使分开也应协商共同家庭教育责任。物理上的

空间分离必然会减少对亲子的陪伴时间。作为间接抚养人的父或母，应多抽出时间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

流，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确实存

在时间距离空间上的不便时，也应当利用现代通讯进行弥补。而直接抚养人更应身体力行，加强亲子陪

伴，不可因离婚等因素的影响把子女“甩锅”给家中长辈。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曾经进行

过中国城市家庭教养中的祖辈参与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八成的家庭是祖辈参与教养的。其中幼儿

园前为 77.7%，幼儿园期间是 72.9%，到小学阶段仍占 60.1%，农村祖辈教养更是高达 90%以上[12]。近

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指出：“养子教子，父母之第一本务也[13]。”隔代教育的经验不可置疑较为丰

富，但离异家庭子女相较于家庭结构完整孩子更加需要父母的心灵上的宽慰、身体上的陪伴，父母更需

起到优先教育的原则，不可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主动逃避身为父母的家庭教育责任。 

4.3. 提供完备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国家和社会需要帮助离异家庭父母，应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对不合格的家庭教育中的父母为其提供

家庭教育指导公共服务，而非被动等待咨询。《家庭教育促进法》考虑我国广大家庭在家庭教育理念、

能力方面普遍不足[14]，家庭结构完整时家庭教育也难免存在缺陷，父母分开后关于家庭教育问题更是棘

手。《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三章中提及人民政府可开设公益家庭教育平台和服务热线，通过网络提供家

庭指导服务鼓励企业支持家庭教育，政府还可以鼓励企业为离异家庭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家庭支持政

策，帮助离异父母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教育的需求；县级地方政府应组织建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师

资队伍，招募志愿者参与家庭的教育指导服务或是设立离异家庭支持网络，主动为离异家庭提供信息咨

询、心理辅导等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在育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辖区内的社区作为家庭教育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是家庭教育完成的基石。社区作为政府和群众相互联系的神经末梢，在基层应及时感

知辖区范围内离异家庭教育出现异动的情况，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展开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工作，根据需

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例如开展家庭教育宣传活动：如媒体宣传、社区活动等，加强对离异家庭教育的

宣传和推广，向父母传递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有时由于社区、基层政府存在消息滞后等因素，离异

单亲父母也可以主动寻求专业人士专业支持，帮助和指导：可以咨询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专家或婚姻

辅导师等，获取专业的建议和支持。《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章中各中小学、社会育人组织也应对离异

家庭子女多加进行关注，进行关心与疏导，及时与其家长进行沟通，调整教育模式并对其家长提供相关

的公益性指导服务。 

4.4. 融入政府的指导与监管 

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进入到了家庭教育领地。《家庭教育促进

法》第五章法律责任中第四十九条写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对父母在家庭教育出现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予以训诫，并且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有学者指出立法干预家庭教育不

是干涉父母的教育自由，而是为国家干预提供明确的规范依据[15]。《家庭教育促进法》未具体罗列出父

母违法《家庭教育促进法》而实行的惩罚性措施，是一部柔性法律。同时国家也未对进行干涉的家庭教

育的范围给出明确划分。国家主要是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来向家庭教育者传达其价值引领和规范其

教育行为，起到指引、教育等作用。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两委会、

学校等机构可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以及督促协助拒不执行判决之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公安机关、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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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和法院也可以予以训诫和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16]。淮安清江浦区法院就曾发出全国法院首份责

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案例中的父母离婚后将婚生子女违法送人，没有尽到对孩子抚养监护并实施家

庭教育的法定义务，法院知晓情况后，责令这两位不合格的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遂向这对离异父母

发出《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决定书》，并通知其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专业指导。同时也要监督间接抚养

人及时、足量交付抚养费和完成自己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责任。 

5. 结语 

做父母是任何家庭的必修课，离婚仅代表父母物理层面上的分离，而亲子关系是永续存在。抚养和

教育子女是每个家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心理学家阿德勒有句至理名言：“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话深刻地解析了成长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有多重要。离异家庭由于

情况存在的特殊性，肩上的担子更加重，需要有加倍的责任心和耐心给子女创造一个温暖和谐、安全健

康的家庭成长环境。父母各方需以《家庭劳动促进法》的总纲为指引，做好家庭教育教育的责任主体，

同时与社会、学校、政府形成合力，共同保障离异单亲家庭中孩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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